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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部份所得款項用途 

 

鑒於近期市場狀況，董事會宣佈擬變更章程所載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 

 

茲提述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

之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有關公開發售之章程(「該章程」)。除非另有界定者外，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該章程所指，本公司擬從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中分配不多於 20,000,000 港元作本集

團任何可能併購機會之用，而其以金融證券行業內持有相關合法牌照及可靠管理層之實

體為對象，此符合本集團探索自營投資、私募股本投資、財務顧問及資產管理服務之機

會之業務策略。 

 

鑒於近期股市的高波動性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因素，本公司尚未尋找到任何具吸引力及

適合之潛在合併與收購機會。鑒於本集團可能在可預見之未來未能尋找到合適的合併與

收購機會的判斷，董事會建議更好利用本集團之財務資源以準備面對不確定的金融及經

濟環境。 

 

董事會認爲需要將大約20,0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作本集團任何可能併購機會之用更

改為提早贖回部分可換股債券及或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董事會認為建議之更改所得

款項用途可削減本集團之債務狀況，改善資本負債比率及增加本集團財務管理的靈活

性，因此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抗英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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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佈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抗英先生（主席）、張存雋先生及鄭

暐霖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王東斌先生及周景輝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景華

先生、高峰先生及蔣尚義先生。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就

本公佈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

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

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其刊發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
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pizugroup.com 內刊登。 

 


